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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转让紫金信托部分股权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深圳证

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》以及《江苏金

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江

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紫金信托部分股权的议案》，在审阅有关文件

及尽职调查后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发表意见如下： 

公司拟将持有的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紫金信托”）6,000 万

元出资（占紫金信托股权比例 2.45%）转让给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新工集团”）系基于公司经营发展考虑，主要目的为：集中资源发展主

营业务、增加经营资金供给、调整投资结构、适当控制银行借款规模和财务费用。 

本次股权转让决策程序合法有效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；

交易定价为参照新工集团 2018 年 8 月入股紫金信托时对紫金信托的评估值，经

交易双方公平协商确定，交易公平合理，定价公允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

有积极影响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因此，同意公司转让紫金信托部分股权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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